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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人和“8·12”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8 月 12 日 16 时 50 分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秀水

村高盆水尾东地块内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3 号）有关规定，经区政府批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

头，组织区公安分局、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区总工会、人和镇人

民政府等相关单位成立白云人和“8·12”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并邀

请区检察院和广州白云供电局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同时组织了

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分析）。根据有关规定，

事故调查组已将调查中涉及相关监管单位履职情况通报纪检监

察机关。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

的原则，经过现场勘查、技术鉴定（分析）、询问调查取证、综

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应急救援处

置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对事故的性质进行了认定，提出了对

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白云人和“8·12”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因作业

人员无证上岗且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作业组织者

违规组织作业、安全管理缺失等原因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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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场地及作业基本情况

涉事场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秀水村高盆水尾东地块

（荒地）内，与广州机二高北村立交桥下场地东侧相邻。2022

年 1 月，广州北村立交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村

立交公司”）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取得了广州机二高北村立交桥

下场地的管理使用权，管理使用期限至 2028 年 1 月。2022 年间，

该单位将场地划分为 A-D 区，对 A 区进行了整治和使用，B、C、

D 区暂未整治和使用，交由本单位监事贺松尧驻场管理。贺松尧

利用本单位管理上的缺失，以个人的名义向他人临时出租了其中

部分场地并私自收取费用。由于该部分场地未通电，贺松尧产生

了私自拉设电线进行供电牟利的想法，于是托人找到人和镇秀水

村村民曹品端。曹品端在涉事场地外东北侧有一个鱼塘，安装有

两个供电电箱，其中一个常年闲置。商谈后，曹品端同意贺松尧

借用其闲置的电箱。

2022 年 8 月，贺松尧私自组织人员拉设了一条电线线路，

从曹品端鱼塘电箱接出一组 4 条电线，穿过秀水村高盆水尾东地

块（荒地），沿途架设 8 根电线杆，通往 C 区场地。该线路通电

使用后，贺松尧按 1.5 元/度的单价向临时租户收电费，同时按

供电局电价向曹品端交电费。贺松尧以此赚取差价，曹品端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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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利。2023 年 1 月，北村立交公司将 B、C、D 区交由广州晟

旭投资有限公司开发、整治，原临时租户陆续撤场。2024 年 1

月，广州晟旭投资有限公司将 B、C、D 区整治完成后出租给广州

地上铁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使用，后者因用电需求沿用贺松

尧所拉设线路供电并按 1.5 元/度的单价向其交纳电费。对于贺

松尧私自拉设该电线线路进行供电牟利的行为，北村立交公司虽

未参与，但知情而未予制止。

2024 年 7 月，贺松尧眼见场地内停放大量新能源汽车，认

为有充电的需求，遂决定利用原有那条电线线路，增加拉设一组

电线并设置一个移动蓄电池，试图通过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牟利。

2024 年 8 月 12 日，贺松尧在未经曹品端同意、北村立交公司不

知情的情况下，私自雇请宁有粮、罗某龙、宁某林、贺某钰 4 人

进行增设电线线路的作业，即从原已使用的鱼塘电箱新拉一组 4

条电线的线路，沿原有线路的 8 根电线杆架空拉设，新电线绑挂

在原有电线杆的瓷瓶上，与原有线路重合。增设线路总长度约

200 米，终端位于 C 区场地外。事故发生于增设线路作业过程中。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和人员概况

1.贺松尧，涉事拉设电线作业组织者、负责人，男，35 岁，

湖南省邵东县人，任职北村立交公司监事，以个人身份私自雇请、

组织宁有粮、罗某龙、宁某林、贺某钰等人进行涉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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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有粮，涉事拉设电线作业人员，男，50 岁，湖南省邵

东县人，无固定工作单位，从事散工为业，不具备特种作业人员

操作资格证（电工），受贺松尧雇请进行涉事作业，在事故中死

亡。

3.北村立交公司，贺松尧所属单位，广州机二高北村立交桥

下场地管理使用权属单位，法定代表人：贺向华；注册地址：广

州市白云区柏塘柏兴西路 6 号；营业期限：2021 年 9 月 22 日至

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汽车销售，二手车鉴定评估，二手车经

销，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停车场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建设工程施工等。

4.曹品端，男，56 岁，广州市白云区人，人和镇秀水村村

民，无工作单位和固定职业，涉事作业起点鱼塘电箱主人。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贺松尧作为涉事作业组织者、负责人，违反安全规程，未对

作业场所电线线路采取停电措施；违规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

资格证（电工）的宁有粮上岗从事电工作业；未按规定对宁有粮

等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规定为宁有粮等从业

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对涉事

作业场所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

消除作业场所存在的漏电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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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8 月 12 日 8 时许，贺松尧带领其雇请的宁有粮、罗

某龙、宁某林、贺某钰 4 人来到涉事场地开始进行拉设电线作业。

贺松尧向 4 人布置了工作任务，即从原已使用的鱼塘电箱新拉一

组 4 条电线的线路，沿原有线路的 8 根电线杆架空拉设，新电线

绑挂在原有电线杆的瓷瓶上，与原有线路重合。贺松尧买来电线

和电笔、电工胶钳、竹梯、手套等施工材料和工具，9 时许，4

名工人开始进行放线作业，将电线沿线路铺放在地面上并进行连

接。午饭后，4 名作业人员分为 2 人一组，开始进行挂线作业，

将电线依次挂上电线杆并绑扎到原有的瓷瓶上。其间因雨暂停 1

小时许。16 时 50 分许，宁有粮与宁某林在涉事电线杆进行挂线

作业，宁有粮登上竹梯操作挂线，宁某林在电线杆下面协助捋线、

传递工具、扶竹梯。宁有粮双手拿一条红色电线，举过头顶后向

前挂放到电线杆上的瓷瓶上，突然全身一震，随即两臂腋下悬挂

在原有电线上，身子不动。宁某林意识到宁有粮触电，急忙抽动

竹梯欲使其摆脱电线，未果，贺某钰等赶来与宁某林一同举起竹

梯向上顶高宁有粮的身体，方使宁有粮脱离电线掉落到草地上。

后经 120 医护人员到场抢救无效确认宁有粮现场死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现场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秀水村高盆水尾东地

块（荒地）内。图 1 中虚线所示为涉事作业所拉设的电线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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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为鱼塘南侧电箱，终点为 C 区场地东侧外桥底，线路总长约

200 米，沿原有的 8 根电线杆架空拉设，与原有线路重合。（图

1、图 2）

图 1、图 2 事发场地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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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发点为从终点数起第 3 根电线杆上方，电线杆上搭放着

一把竹梯，原有架空电线上方搭挂着一条红色电线。据现场作业

人员罗某龙、宁某林等人陈述，事发前，宁有粮站在竹梯上方，

两手拿一条红色电线，举过头顶后向前挂放到电线杆上的瓷瓶上

时发生事故。（图 3、图 4）

图 3、图 4 事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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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发点位置的原有电线有多处接驳口，仅用胶布做简单包

扎且胶布已褪色腐化，存在明显绝缘老化现象。（图 5）

图 5事发点原有架空电线

4.涉事作业所拉设的电线为一组 4 条，已拉设至事发点电线

杆上方，尚未拉设的电线留存在地面上。电线长度约 200 米，规

格为 BVV-16mm
2
，3 条蓝色 1 条红色。（图 6）

图 6涉事作业拉设的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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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事作业所拉设的电线从鱼塘南侧电线杆上的一个电箱

接出，未连接电源，未通电；原有线路的四根电线已连接电源，

正常通电（380 伏）。（图 7）

图 7涉事电箱和接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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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据现场作业人员罗某龙、宁某林等人陈述，事发前宁有粮

未穿着绝缘鞋等劳动防护用品；据涉事作业组织者贺松尧及现场

作业人员罗某龙、宁某林等人陈述，事发前贺松尧未查验宁有粮

等作业人员是否具备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电工），未对宁有粮

等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向宁有粮等作业人员配

发绝缘鞋等劳动防护用品，未对原有电线线路采取停电措施，未

对涉事作业场所开展事故隐患排查。

（六）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 1 人（宁有粮）死亡。经统计，本事故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89.8 万元，主要为赔偿和殡葬等费用。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响应、现场应急处置和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贺某钰立即给宁有粮做心肺复苏，罗

某龙打电话告知正在外购买材料的贺松尧，贺松尧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赶回现场，120 医护人员到场抢救无效确认宁有粮现

场死亡。贺松尧随后打 110 报警。

接报后，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人和镇人民政府等单

位迅速派员赶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评估，应急处置得当，

未造成次生事故。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120 医护人员到场抢救半小时后确认宁有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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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死亡。涉事各方就赔偿等善后事宜协商达成一致，签订了调解

协议书并已履行。

三、事故原因分析

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

“经过对宁有粮尸体进行系统剖验及法医病理学检查，主要检见

其右手环指及小指皮肤电流斑形成，多器官淤血、水肿等病理学

改变。在排除外伤、自身疾病致死的基础上，结合案情分析认为，

宁有粮符合因电击而死亡。”

事故调查组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分

析），结合专家组出具的《白云人和“8·12”一般触电事故技

术鉴定（分析）报告》综合分析，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

（一）作业场所存在事故隐患

涉事拉设电线作业是利用原有电线线路进行增设电线，新电

线绑挂在原有电线杆的瓷瓶上，与原有线路重合。事发点位置的

原有线路电线有多处接驳口，仅用胶布做简单包扎且胶布已褪色

腐化，绝缘明显老化，在该线路正常通电的情况下，作业场所存

在漏电的事故隐患。

（二）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且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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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有粮在不具备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电工）的情况下

上岗进行 380 伏电力线路架设的低压电工作业
[1]
，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2]
的规定；宁有粮作业

时未穿着绝缘鞋等劳动防护用品，违反了《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第

一部分热力和机械》（GB26164.1-2010）3.3.9
[3]
的规定。

四、有关责任单位（个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贺松尧违规组织开展作业，安全管理缺失

1.贺松尧组织拉设电线作业，利用原有电线线路进行增设电

线，新电线绑挂在原有电线杆的瓷瓶上，与原有线路重合，事发

前，未对作业场所电线线路采取停电措施，违反了《电业安全工

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GB26859-2011）6.1.1
[4]
的规定。

2.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电工）的宁有粮等人上

岗进行低压电工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条第一款
[5]
的规定。

3.未对宁有粮等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违反了

[1]《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0号）附件《特种作业目录》

1.2 低压电工作业：指对 1千伏(kV)以下的低压电器设备进行安装、调试、运行操作、维护、检修、改造施工和试

验的作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3]《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第一部分热力和机械》（GB26164.1-2010）3.3.9 作业人员的着装不应有可能被转动的

机器绞住的部分和可能卡住的部分,进入生产现场必须穿着材质合格的工作服,衣服和袖口必须扣好;禁止戴围巾,

穿着长衣服、裙子。工作服禁止使用尼龙、化纤或棉、化纤混纺的衣料制做,以防遇火燃烧加重烧伤程度。工作人

员进入生产现场,禁止穿拖鞋、凉鞋、高跟鞋;辫子、长发必须盘在工作帽内。作业接触高温物体,从事酸、碱作业,

在易爆场所作业,必须穿着专用的手套、防护工作服。接触带电设备工作,必须穿绝缘鞋。

[4]《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GB26859-2011）6.1.1 在线路和配电设备上工作,应有停电、验电、装

设接地线及个人保安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围栏)等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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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6]
的规定。

4.未为宁有粮等从业人员提供绝缘鞋等劳动防护用品，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7]
的规定。

5.未对涉事作业场所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未采取技术、管理

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场所存在的漏电事故隐患，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8]
的规定。

此外，2022 年 8 月以来，贺松尧利用其私自拉设的电线线

路向他人供电并加价收取电费，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力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9]
的规定。

（二）北村立交公司管理缺失，且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制度

北村立交公司作为贺松尧所属单位及广州机二高北村立交

桥下场地管理使用权属单位，虽对涉事作业不知情、未参与，但

长期以来对贺松尧缺乏管理，对其初次私自拉设电线线路进行供

电牟利的行为知情而未予制止，放任而不加管控。该单位目前主

要在其 A 区场地经营充电站服务业务，存在充电、用电安全风险，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9]《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但是，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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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10]

的规定。

（三）曹品端违规转供电

2022 年 8 月以来，曹品端将其鱼塘电箱借给贺松尧作供电

使用，虽未从中获利，但其行为违反了《供电营业规则》（国家

发展改革委令第 14 号）第十六条第一款
[11]

的规定。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不追究责任的人员

宁有粮，在不具备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电工）的情况

下上岗进行低压电工作业，且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

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宁有粮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

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贺松尧，涉事作业组织者、负责人，违反安全规程，未对作

业场所电线线路采取停电措施，违规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资

格证（电工）的宁有粮上岗从事电工作业，未按规定对宁有粮等

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规定为宁有粮等从业人

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对涉事作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

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11]《供电营业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 用户不得自行转供电。在公用供电设施尚

未到达的地区，供电企业征得该地区有供电能力的直供用户同意，可以采用委托方式向其附近的用户转供电力，

但不得委托重要的国防军工用户转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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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场所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作业场所存在的漏电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

为涉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

二款
[12]

的规定，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

1.北村立交公司，贺松尧所属单位及广州机二高北村立交桥

下场地管理使用权属单位，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四）项
[13]

的规

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2.贺松尧，2022 年 8 月以来利用其私自拉设的电线线路向

他人供电并加价收取电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

十六条
[14]

的规定，建议由区市场监管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3.曹品端，白云区人和镇秀水村村民，2022 年 8 月以来将

其鱼塘电箱借给贺松尧作供电使用，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六

十九条第（八）项
[15]

的规定，建议由广州白云供电局予以处理。

（四）其他建议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14]《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未按照国家核

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户计收电费、超越权限制定电价或者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的，由物价行政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返还违法收取的费用，可以并处违法收取费用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15]《供电营业规则》第六十九条第（八）项 在发供电系统正常情况下，供电企业应当连续向用户供应电力。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中止供电：（八）私自向外转供电力的。

http://www.pkulaw.cn/javascript:SLC(349391,0)
http://www.pkulaw.cn/javascript:SLC(349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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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

由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依照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制定并落实如下整

改和防范措施：

（一）建议人和镇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举一反三，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对辖内企业、民众的宣传教

育，加强日常巡查，与村社形成联动机制，及时有效打击私自拉

设电线线路转供电力行为。

（二）建议广州白云供电局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举一反三，以案说法，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对区内电力线路

巡查，严厉打击私自拉设电线线路转供电力行为。

（三）北村立交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针对本起事故中

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改，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落实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由龙归街

道办事处督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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